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保留、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维护法制统一，优化营商环境，根据《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省政府令第158号）以及上位政策调整变化情况，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开展了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形成保留、废止和修改三个目录。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规范性文件保留目录

          2.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规范性文件废止目录

          3.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规范性文件修改目录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6年 月 日
附件1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规范性文件保留目录
	序号
	文号
	文件名称

	
	
	

	1
	宁国土资〔2006〕216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租或改变用途收取土地年租金实施细则》的通知 

	2
	宁国土资〔2014〕207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补充耕地指标交易实施细则》的通知

	3
	宁国土规〔2014〕2号
	关于修订《占补平衡补充耕地指标使用暂行规定》的通知

	4
	宁规规范字〔2015〕2号
	关于发布《南京市城市道路上下方空间利用规划管理规定》的通知

	5
	宁国土规〔2016〕1号
	关于印发《市本级土地协议出让审批与管理工作规则》的通知

	6
	宁国土规〔2016〕2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细则》的通知

	7
	宁规规范字〔2017〕5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规划行政许可变更管理规定》的通知

	8
	宁规规范字〔2017〕7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建设工程规划确认管理规定》的通知

	9
	宁规规范字〔2017〕8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类）核准图绘制管理规定（2017年版）》的通知

	10
	宁规规范字〔2018〕1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建筑工程规划验线管理规定》的通知

	11
	宁规规范字〔2018〕2号
	关于在南京市城乡规划管理中启用南京新一代空间基准的通知

	12
	宁规规范字〔2018〕3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建筑工程规划核实管理规定》的通知

	13
	宁规字〔2018〕406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城乡规划公示办法》的通知

	14
	宁规规范字〔2018〕4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第一批设计方案审查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项目清单》的通知

	15
	宁规划资源规〔2019〕1号
	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范围内临时建筑审批工作的通知

	16
	宁规划资源规〔2019〕2号
	关于《关于印发南京市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设置标准与准则（2019版）》的通知

	17
	宁规划资源规〔2020〕3号
	关于印发《关于共同受让人申请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的办理意见》的通知

	18
	宁规划资源规〔2020〕4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不动产登记失信行为信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19
	宁规划资源规〔2020〕5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方案审查“红黑榜”管理工作规则》的通知

	20
	宁规划资源规〔2020〕8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规划信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21
	宁规划资源规〔2020〕9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规划管理办法》的通知

	22
	宁规划资源规〔2020〕12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建设工程验线告知承诺管理办法》的通知

	23
	宁规划资源规〔2020〕13号
	关于调整青苗和地上附着物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

	24
	宁规划资源规〔2020〕14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第二批设计方案审查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项目清单》的通知

	25
	宁规划资源规〔2021〕1号
	关于《南京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规划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

	26
	宁规划资源规〔2021〕2号
	关于印发《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规划建设联合审查办法》的通知

	27
	宁规划资源规〔2021〕3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地质资料管理办法》的通知

	28
	宁规划资源规〔2021〕5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城市地下管线工程规划实施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29
	宁规划资源规〔2021〕7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管理办法》的通知

	30
	宁规划资源规〔2021〕8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基础测绘地理信息成果提供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31
	宁规划资源规〔2022〕2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上盖综合开发利用规划管理办法的通知

	32
	宁规划资源规〔2023〕3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土地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细则》和《南京市常用土地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

	33
	宁规划资源规〔2024〕3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危险房屋翻建规划管理办法》的通知

	34
	宁规划资源规〔2024〕4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详细规划技术修正管理办法》的通知

	35
	宁规划资源规〔2024〕5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审批管理办法》的通知

	36
	宁规划资源规〔2024〕6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处罚管线管理类行政裁量权基准的通知

	37
	宁规划资源规〔2024〕7号
	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

	38
	宁规划资源规〔2024〕9号
	关于推进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工作的通知（试行）

	39
	宁规划资源规〔2024〕10号
	关于废止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评估管理办法的通知

	40
	宁规划资源规〔2024〕11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41
	宁规划资源规〔2026〕1号
	关于进一步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促进全市乡村振兴的通知


附件2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规范性文件废止目录
	序号
	文号
	文件名称

	
	
	

	1
	宁规字〔2016〕297号
	关于发布《南京市严格控制架空线规划管理规定》的通知

	2
	宁规规范字〔2017〕1号
	关于明确低、多层建筑和小高层住宅进行日照影响分析有关要求的通知

	3
	宁规字〔2017〕79号
	关于加强商业办公等非住宅类建筑项目管理的通知

	4
	宁规划资源规〔2020〕1号
	关于印发《关于不动产统一登记中房地登记用途不一致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办法》的通知

	5
	宁规划资源规〔2020〕2号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6
	宁规划资源规〔2020〕11号
	关于进一步明确装配式建筑奖励政策执行要求的通知

	7
	宁规划资源规〔2024〕8号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保留、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附件3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规范性文件修改目录
	序号
	原条文
	修改后的条文

	一、《关于印发<南京市出让地块城市设计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宁规字〔2013〕431号）、2013年11月21日

	1
	第一条为在出让地块中落实各层次的城市设计要求，规范地块城市设计编制工作，提高地块开发建设品质和效益，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全市城市设计工作的意见》（宁委发〔2013〕35号）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为在出让地块中落实各层次的城市设计要求，规范地块城市设计编制工作，提高地块开发建设品质和效益，根据《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2
	第四条 第1之（1） 位于城市中心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风貌区、风景(名胜)区、主城内主干道和快速路沿线及重要广场周边地区等范围内的商业、商务、娱乐、商办、社区中心等用地性质的地块；
	第四条 第1之（1）位于城市中心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风貌区、景观敏感地区、主城内主干道和快速路沿线及重要广场周边地区等范围内的商业、商务、娱乐、商办、社区中心等用地性质的地块；

	二、关于进一步优化土地市场服务管理的通知（宁规划资源规〔2023〕1号）、2023年9月4日

	1
	四、其他
本通知适用全市范围，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26年9月30日。原有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四、其他
本通知适用全市范围，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28年8月31日。原有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三、《关于印发<南京市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审查办法>的通知》（宁规划资源规〔2023〕2号）、2023年10月23日

	1
	第二十四条 当建筑之间形成对角布局（指一建筑在另一建筑的正向及侧向延长线之外），且住宅建筑为被遮挡建筑时，遮挡建筑与被遮挡住宅建筑的最小间距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二）当遮挡建筑为多层时，遮挡建筑与被遮挡住宅建筑的最小间距应当满足水平距离大于13米或垂直距离大于20米的要求。

（三）当遮挡建筑为小高层时，遮挡建筑与被遮挡住宅建筑的最小间距应当满足水平距离大于15米或垂直距离大于30米的要求。
	第二十四条 当建筑之间形成对角布局（指一建筑在另一建筑的正向及侧向延长线之外），且住宅建筑为被遮挡建筑时，遮挡建筑与被遮挡住宅建筑的最小间距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二）当遮挡建筑为多层I类时，遮挡建筑与被遮挡住宅建筑的最小间距应当满足水平距离大于13米或垂直距离大于20米的要求。

（三）当遮挡建筑为多层II类时，遮挡建筑与被遮挡住宅建筑的最小间距应当满足水平距离大于15米或垂直距离大于30米的要求。

	2
	第二十六条 低层、多层、小高层住宅建筑与被遮挡住宅建筑平行布置时，住宅建筑正面间距的日照间距系数最小值在新、旧区均按不得小于1.3控制（不扣减窗台高度）。
	第二十六条 低层、多层住宅建筑与被遮挡住宅建筑平行布置时，住宅建筑正面间距的日照间距系数最小值在新、旧区均按不得小于1.3控制（不扣减窗台高度）。

	四、《关于印发<南京市日照影响分析规划管理办法>的通知》（宁规划资源规〔2024〕1号）、2024年1月4日

	1
	第三条第一项 拟建非住宅建筑超过24米（含24米）、住宅建筑超过35米（含35米）的高层建筑，在其日照分析计算范围内含有日照要求的建筑或场地。
	（一）拟建非住宅建筑超过24米（含24米）、高层住宅建筑（10层-26层或建筑高度超过27米），在其日照分析计算范围内含有日照要求的建筑或场地。

	2
	附件1《南京市日照技术细则》

2.7  老年人照料设施、社区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站的居室应满足冬至日满窗累计日照不低于2小时。除老年人照料设施、社区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和居家养老服务站以外的各类老年公寓、老年人住宅、康养住宅、适老住宅等项目（Rab用地）按照住宅建筑的日照标准执行。住宅用地上配建的居家养老服务用房可不按照本办法执行。
	2.7  老年人照料设施、社区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站的居室应满足冬至日满窗累计日照不低于2小时。老年人居住建筑的卧室、起居室日照，应满足冬至日满窗累计日照不低于2小时。住宅用地上配建的居家养老服务用房可不按照本办法执行。

	3
	附件1《南京市日照技术细则》

2.8  残疾人住宅的卧室和起居室、残疾人之家的居室，应满足冬至日满窗累计日照不低于2小时。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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